附件1：

长沙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公开选调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
	序号
	职 位
	职数
	公选范围
	选调对象基本条件

	
	
	
	
	年龄要求
	最低学历要求
	其它条件

	1
	副主任科员
	1
	面向全国党政群机关
	35周岁以下
	全日制本科

	1、全日制本科法律专业毕业或全日制本科毕业并取得法学（法律）硕士研究生以上学位；
2、各级实施公务员法和使用行政编制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中已进行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登记的人员；
3、报考副主任科员职位的须具有副科级以上职务，或已任科员三年以上；
4、同等条件下，学历较高者优先，有从事与法律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2
	科员
	2
	
	28周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放宽到30周岁以下
	
	


年龄计算至2012年1月1日止，工作年限计算至2012年3月31日止。
